附件1
报名确认函
东莞市瑞盈酒店投资有限公司预重整管理人：
我方确定参与东莞市瑞盈酒店投资有限公司预重整之评估机构的遴选评审，并承诺遵守《东莞市瑞盈酒店投资有限公司预重整案公开遴选评估机构的公告》的内容。我方基本信息如下：
	单位名称（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地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授权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单位盖章：

负责人/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

         为我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在我单位任       职务。
特此证明。

单位盖章：

负责人/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住址：
联系电话：


附件3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职务：
受委托人：                      电话：
工作单位：                      职务：
受委托人：                      电话：
工作单位：                      职务：

现委托上列受委托人在东莞市瑞盈酒店投资有限公司预重整一案中，作为我方的委托代理人参与本案的公开招募评估机构的活动。
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接收、撤回、修改参选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等，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代理人无权转委托权。

单位盖章：

负责人/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


附件4
送达地址确认书
评估机构名称：
地址：
收件人：
联系电话：
1.上述所列的本单位地址作为参选东莞市瑞盈酒店投资有限公司招募建设工程造价机构中所涉的相关文书的送达地址。
2.本确认书所称相关文书包括本单位从报名参选至招募、评估程序终结期间所有本单位与瑞盈公司管理人之间的文书往来。
3.因签署方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正确、地址变更后未及时依程序告知、无人签收、拒绝签收等原因，导致相关文书未能被本单位实际接收，邮寄送达的，以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直接送达的，送达人当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4.上述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如有变更，本单位将提前5个工作日送交书面变更告知书至瑞盈公司管理人，否则按本确认书载明的地址进行的送达仍然有效，本单位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单位盖章：

负责人/代理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5
承诺函
东莞市瑞盈酒店投资有限公司预重整管理人：
我单位愿意参加东莞市瑞盈酒店投资有限公司预重整评估项目，郑重承诺如下：
1、我单位确认所提交的报名材料真实、准确，承诺认可并遵守本公告的内容；
2、我单位与东莞市瑞盈酒店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利害关系，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回避情形，不存在其他影响评估独立性、客观性的事项的；
3、我单位及从业人员近三年内未因执业、经营中故意或重大过失等受到行政机关、监督机构、人民法院或行业自律组织的处罚或处分；
4、我单位按提交的申报书上所列的承诺出具正式评估报告的时间出具正式评估报告；
5、报名机构同意，先行出具工程造价咨询意见，咨询服务费用在预重整项目完成，并经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后分批或一次性支付；若进入重整程序，则在重整计划执行阶段一次性支付。
特此承诺。
承诺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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